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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条

L 本公约在1990年12月31日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

放给所有百家签字．

2. 本公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3. 本公约开放给任何国家加人．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秘

书长．

第 19 条

1． 本公约应自第二十二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

书长之后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2. 对于在第二十二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批准或加入

本公约的每一国家，本公约应在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后

第三十天对该国开始生效．

第 20 条

L 任何缔约国得用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

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能够进一步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

展和编纂的重要性，

回顾必须继续不断地审查那些初次或再次引起现

代国际社会注意，可能适合逐渐发展和编纂为国际法

因而可以列入国际法委员会未来工作方案的国际法专

题，

认为经验巳经表明， 第六委员会在就国际法委员

会的报告进行辩论时， 如能作好安排以便有条件对报

告所述每一 主要专题都能专心处理，是有益的，同时，

如果国际法委员会指明在哪些具体问题上各国政府的

意见对其工作的继续进行有特别意义，将会有利于辩

论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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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工作报

2. 在联合国秘书长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退出即行生 2. 建议国际法委员会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

效． 论或在大会辩论中口头发表的意见，应继续进行在其

第 21 条

本公约原本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其阿拉伯文、中文、英

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联合国秘书

长应将本公约的正式副本分送所有国家．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 在本公约上签字， 以昭

信守．

44/35. 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工作报告

大会，

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 一 届会议工作报
牛27
口，

强调需要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使其成为实施

《联合国宪章》和《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

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9 揭示的宗旨和原则的

更为有效的手段，并提高其在国家间关系上的重要性，

认识到将法律和起草问题，其中包括可能向国际

法委员会提出的专题，发交第六委员会，井使第六委

报告第7段所列项目2、3和5至8中提及的现有方案

内各项专题的工作I

3. 表示赞赏国际法委员会为改善其工作程序及

方法， 拟订关于其未来工作方案的建议所作的努力，

4. 请国际法委员会：

(a)继续审查如何规划其成员任期内的活动，同

时考虑到在草拟关于特定专题的条款草案方面有必要

尽量取得最大的进展 1

(b)进一步审议其工作方法的所有方面，同时考

虑到交错审议某些专题，除其它好处外，可能有助于

第六委员会更有效地审议其报告，

(c) 特别注意在年度报告中，就每一专题，指出

各国政府或在第六委员会或以书面形式表示过意见的

那些对委员会继续工作特别有关的各项具体问题，

5. 请国际法委员会在情况准许时要求特别报告

员在大会讨论与该特别报告员负责的专题有关的问题

时出席大会会议， 并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内作出必要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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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议继续努力改进第六委员会审议国际法委

员会报告的方式，以便对其工作提供有效指导1

7. 决定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为辩

44/36. 审议关千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

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

条款草案及其任择议定书草案

论国际法委员会报告进行安排时，应考虑到能否留出 大会，
时间，以便就有关委员会的事项非正式地交换意见，

8. 建议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于1990年10月29

日开始进行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的辩论，

9. 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第743段对会期

长短问题所作的评论，并认为由于国际法编纂和逐渐

发展工作上的需要，以及委员会议程上各项主题的重

要性和复杂性，其惯常会期应予保持，

10. 重申其以前关于加强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编纂

司的作用以及有关编制国际法委员会简要记录和其他

文件的各项决定，

11. 敦促各国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尽可能充分而

迅速地以书面形式响应国际法委员会的请求， 对委员

会的问卷提出评论、 意见和答复，并对其工作方案的

各项专题提供材料，

12. 重申希望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同其工作与国际

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有关的政府间法律机构加强合

作，

13. 再次表示希望继续与国际法委员会的届会共

同举办讨论会，希望愈来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

有机会参加这些讨论会；呼吁有此能力的国家为举办

讨论会提供迫切需要的自愿捐款，希望秘书长能够在

现有资源范围内尽可能向这些讨论会提供充分的服

务，其中包括必要时的口译服务，

14. 请秘书长将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关于国际法

委员会报告的辩论记录和各国代表团可能连同其发言

一起散发的书面声明提请该委员会注意，同时编制和

散发辩论情况的专题摘要。

1989年12月4日

第72次全体会议

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参考了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

和大会辩论期间发表的各种意见，在其第四十一届会

议期间完成了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

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的二读，而且还拟订了关于

特别代表团的信使和邮袋的地位的任择议定书草案，

以及关于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的信使和邮袋的地位的任

择议定书草案，39

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建议大会应召开国际全权代

表会议，研究有关的条款草案及其任择议定书草案井

缔结关于该问题的公约，�o

l． 对国际法委员会在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

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方面的宝贵工作以及该专题特

别报告员对此工作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2. 决定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期间举行非正式协

商，以便研究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

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及其任择议定书草案，以及

研究如何进一步处理这些文书草案的间题，以期在后

一方面促成普遍接受的决定，

3. 还决定在其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内列入

题为 “

审议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

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及其任择议定书草案”的项目。

1989年12月4日

第72次全休会议

44/37.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回顾其设立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

s.《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0号》(A/44/
10)第二章 。

“同上， 第66段。


